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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8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 
 
 
 

  秘书处官员以外其他官员的服务条件和薪酬：国际法院法官

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

法官和审案法官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秘书处官员以外其他官员的

服务条件和薪酬：国际法院法官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

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法官和审案法官”的报

告(A/62/538/Add.2)。在审议该事项期间，咨询委员会会晤了秘书长的代表，他

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说明。  

2. 秘书长的报告是按照大会第 61/262 号决议第 11 段的要求提交的，大会在该

段中请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拟订国际法院法官以及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

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

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法

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法官的养恤金办法的备选方案，包括固定福利

金办法和固定缴款办法，并考虑到按任职年数而不是按任期计算养恤金的可能

性。 

3.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基本上只提出了一个选择，他所依赖的是咨询人，

而没有征求本组织内部现有专家的意见。委员会认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咨询意见会对拟定备选方案有所助益。  

4. 根据目前的安排，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办法采用不缴款方式。退休年龄是

60 岁。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对于任期已满 9 年的国际法院法官，养恤金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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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年薪的一半(50%)计算。整个任期 9 年未满的法官则按比例减少。对于截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仍在任的法官，如果已经或即将连任超过 9 年任期，9 年以外

每多任职一个月，可多领取年养恤金的 1/300，合计最高养恤金额不超过最后年

薪的三分之二(66.67%)。  

5. 根据目前的安排，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

的养恤金办法同样采用不缴款方式。退休年龄是 60 岁。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

对于任期已满 4 年的法庭法官，养恤金按其最后年薪的九分之二(22.22%)计算。

任职至少 3年但未满四年任期的法官则按比例减少。对于 4 年任期届满后连任的

法官，每多任职一个月，可多领 1/133 的养恤金，合计最高养恤金额不超过最后

年薪的 8/27(29.63%)。 

6. 下面的例子显示，根据上文第 3 和 4 段概述的规定，假定国际法院法官及两

法庭法官的最后年薪为 170 080 美元，如何以美元估算 2001 年 1 月 1 日前任职

的国际法院法官及两法庭法官的退休金：  

 (a) 国际法院法官完成 9 年任期后的退休金为 85 040 美元(即最后年薪的

50%)。国际法院法官完成两个 9 年任期(即总共 18 年)后的合计最高退休金不得

超过 113 400 美元(最后年薪的 66.67%)。 

 (b) 2001年1月1日前任职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法官完成 4 年任期后的退休金为 37 792 美元(即最后年薪的 22.22%)。连

任超过四年任期的两法庭法官的合计最高退休金不得超过 50 395 美元(即最后年

薪的 29.63%)。 

7. 如秘书长的报告(A/62/538/Add.2)第 11 段所示，在 2001 和 2006 年对法官

的服务条件和养恤金进行全面审查时，秘书长赞同两个法庭表示的关切，即两法

庭法官和国际法院法官养恤金之间的现有差别，造成对两法庭法官的歧视，不符

合两法庭《规约》的规定。  

8. 秘书长指出，为履行大会第 61/262 号决议第 11 段所载的要求，秘书长征求

了一家咨询公司的咨询意见，委托它进行关于养恤金办法备选方案的研究，包括

固定福利金办法和固定缴款办法，同时考虑到按任职年数而不是按任期计算养恤

金的可能性(A/62/538/Add.2，第 13 段)。秘书长得出结论，该咨询人进行的研

究从技术角度佐证了大会核准的国际法院法官和两个国际法庭法官各自现行养

恤金办法提出的大多数规定(同上，第 17 段)。另外，秘书长还表达了这样一个

观点，即国际法院的现任法官、两个法庭的法官和目前正在领取养恤金的法官及

其家属的现有养恤金水平不应降低(同上，第 18 段)。 

9. 2008 年 4 月 3 日，大会核准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的年薪酬为 158 000

美元的基薪加上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秘书长指出，大会看来应该注意到年基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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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少及其对养恤金计算的影响，并提出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适合的过渡措施或

计算办法(A/62/538/Add.2，第 20 段)。 

10. 就国际法院而言，秘书长提出以下建议(见 A/62/538/Add.2，第 27 段)：  

 (a) 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办法应该继续采用固定福利金办法； 

 (b) 养恤金办法应该继续采用不缴款方式； 

 (c) 国际法院法官的退休金应象司法和其他人员的养恤金一样，继续与薪金

挂钩，应该界定为，参照 9 年任期，相当于年净基薪(不含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的 55％； 

 (d) 养恤金数额应该参照服务年限而不是一个任期计算； 

 (e) 国际法院连选连任的法官每多服务一个月应获其退休金数额的 1/300，

但养恤金最高以年净基薪(不含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四分之三为限； 

 (f) 退休年龄应保持为 60 岁不变； 

 (g) 在 60 岁以前提前退休应继续适用精算扣减率，其比率为每月 0.5％； 

 (h) 退休金数额应该根据国际法院法官年净基薪的增长加以调整； 

 (i) 给付中养恤金也应该根据国际法院法官年净基薪的增长加以调整。 

11. 咨询委员会建议批准上述第 10(a)、(b)、(d)、(f)、(g)、(h)和(i)段摘录

的秘书长建议。 

12. 至于上文第10(c)段，咨询委员会认识到，这项建议旨在避免应领养恤金的减

少。由于大会已将计算养恤金的基数从170 080 美元调整为158 000 美元，因此按

照目前的计算比率(年基薪的50%)，养恤金会有所减少。咨询委员会同意秘书长的

意见，认为法院现任法官和目前领取养恤金的法官及其受扶养人目前领取的养恤金

数额不应减少，但不同意需要将计算养恤金的基础比率从50%提高到 55%。不过，

委员会建议国际法院法官的退休金应继续以薪金为基准，并应参照 9年任期，定

为年净基薪(不含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 55％，或 85 040 美元，以数额较高者

为准。委员会指出，今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并入基薪后，势必提高养恤金

的计算基数。委员会还指出，按照目前的安排，连选连任的国际法院法官 9 年后

每多任职一个月就可领取其退休金数额的 1/300。  

13. 关于将最高养恤金数额从年净基薪的三分之二提高到四分之三的建议(见第

10 段(e)段)，咨询委员会认为，目前最高养恤金数额定为年净基薪的三分之二，

已充分顾及任职超过 9年的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办法采取

了不缴款方式。因此，委员会建议，连选连任的国际法院法官在 9 年任期后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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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一个月应领取其退休金的 1/300，但养恤金最高以年净基薪(不含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的三分之二为限。  

14. 关于将退休年龄保持为 60 岁不变的建议(见上文第 10(f)段)，委员会注意

到，许多国家的在任法官都是高龄退休。因此，在下次审查法官的服务条件时，

秘书长不妨在提出建议时考虑到提高退休年龄的影响。 

15. 关于两国际法庭，秘书长提出以下建议(见 A/62/538/Add.2，第 27 段)： 

 (a)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养恤

金办法继续采用固定福利金办法； 

 (b) 养恤金办法应继续采用不缴款方式； 

 (c) 两法庭法官的退休金应该象司法和其他人员的养恤金一样，继续与薪金

挂钩，应该界定为，假定完成 9 年任期，相当于年净基薪(不含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的 55％； 

 (d) 养恤金数额应该参照服务年限而不是一个任期计算； 

 (e)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或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如果已经

或即将连选连任或延长随后任期，则每多服务一个月就参照其任职月数对照 108

个月的多寡而确定的年度养恤金的比例，领取相应退休金； 

 (f)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或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如果已经或即将

连任，每多服务一个月应获其退休金数额的 1/300，但养恤金最高以年净基薪(不

含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四分之三为限； 

 (g) 退休年龄应保持为 60 岁不变； 

 (h) 在 60 岁以前提前退休应继续采用精算扣减率，其比率为每月 0.5％； 

 (i) 退休金数额应该根据两法庭法官年净基薪的增长加以调整； 

 (j) 给付中养恤金应该根据两法庭法官年净基薪的增长加以调整；  

16. 咨询委员会建议批准上文第 15(a)、(b)、(d)、(e)、(g)、(h)、(i)和(j)

段摘录的秘书长建议。  

17. 根据关于国际法院的建议(见上文第 12 和 13 段)，咨询委员会建议，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退休金应该继续以薪金为基

准，并应定为，假定完成9年任期后年净基薪(不含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 50％，

或 85 040 美元，以数额较高者为准。委员会还建议，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或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如果已经或即将连任，9 年任期后每多服务一个

月应获其退休金数额的 1/300，但养恤金最高以年净基薪(不含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的三分之二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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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咨询委员会经询问后获悉，秘书长的报告(A/62/538/Add.2)第 29 段后面的

表格所述秘书长建议的所涉经费应订正如下： 

 (a) 国际法院。根据大会最近就 2009 年 2 月 5 日任期届满的几名法官的连

任问题作出的决定，仅有 3 名法官即将退休。因此，对国际法院所涉 2008-2009

两年期追加经费作出订正，从 8 800 美元改为 6 300 美元。假设所有在职法官

都在现有任期结束后退休，则 2008-2009 两年期以后的两年期所需经费估计为

82 000 美元； 

 (b)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安全理事会关于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第 1824(2008)和

1837(2008)号决议分别延长了两法庭有关法官的任期，以提高审判程序的实效，

为确保完成各自的完成工作战略作出贡献。据秘书处称，根据最新资料，秘书长

关于两法庭的提议不会给 2008-2009 两年期带来所涉经费问题。目前，假定所有

现任法官都在 2010 年 12 月底以前退休，则两法庭 2009 年以后的所涉经费估计

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每两年期 1 135 500 美元，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每两年期 918 200 美元。 

19. 咨询委员会指出，如果大会批准委员会的上述意见和建议，所涉经费就会相

应减少。因此，委员会建议秘书长向大会提供因咨询委员会建议调整国际法院法

官的养恤金办法而产生的 2008-2009 年方案预算订正估计数。有关所需资源应反

映在 2008-2009 两年期相关执行情况报告中。 

 


